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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留職停薪作業手冊(0017928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為簡化行政作業程序，本市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因「育嬰」

、「侍親」、「依法應徵服兵役」、「延長病假期滿」及

「因公傷病公假期滿」等5類事由申請留職停薪及回職復

薪，自本（105）年4月1日起由各校本權責核准後函知申請

人並副知本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貴校副知本局旨揭核准案件時，請隨函檢附原申請相關資

料影本，俾利本局檢核。

二、除前開5類留職停薪案件由貴校自行核准外，其餘教師因

「借調」、「國內外進修或研究(期滿延長)」、「奉派協

助友邦」、「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」及「配偶因公派赴國

外工作或進修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」等5類事由申請留職停

薪及回職復薪仍維持現行程序，函報本局備查。

三、檢附留職停薪作業手冊範本1份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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